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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要 論 文 導 讀 ○5    
 

出於當場印象之立即陳述(自然之發言) 
—最高法院一○一年度台上字第五七二七號刑事判決評析 
 
編目：刑事訴訟法 
 

出處 月旦裁判時報，第21期，頁49~56 

作者 葉建廷律師 

關鍵詞 傳聞例外、出於當場印象之立即陳述、共謀者陳述 

摘要 

我國傳聞法則之例外規定僅有法定5種情形，相較於外國立法例顯有

不足，學說與實務目前乃以類推適用既有法理之方式，對於具有「可

信性擔保」與「使用必要性(重要性＋不可取代性＋司法正義)」之被

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允許其得作為證據使用。本文乃就「出

於當場印象之立即陳述(自然之發言)」及「共謀者陳述」，分別說明

其作為傳聞例外之要件、法理，並舉例說明之。 

重點整理 

本案事實 

一、事實審法院認為被告甲販賣毒品予乙，檢察官提出

之證據為乙於警詢、檢察官偵查中之供述，然乙於

法院審理中，經傳喚、拘提均未到案，法院最後依

刑事訴訟法第 159-3 條第 3 款之規定，認為其供述

具證據能力。 

二、 被告上訴主張： 

(一)乙並無所在不明情形，原審未函查乙有無出境、

是否滯留國外，遽認其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159-3

條第 3 款，自有適用證據法則不當、應調查證據

而未調查之違法。 

(二)證人於偵查中之證言，應以被告之對質詰問權獲

得保障為前提，始具有證據能力。乙未到庭補足

欠缺之對質詰問，自屬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自

不得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 

判決要旨 

一、刑事訴訟法第 159-3 條乃傳聞法則之例外，原始陳

述人因該條各款事由無法行對質詰問時，承認該等

審判外陳述，於具備「絕對的特別可信情況」與「使

用證據之必要性」下，得為證據。所謂「絕對的特

別可信情況」，係指陳述時之外部客觀情況值得信用

保證者而言，如出於當場印象之立即陳述(自然之發

言)、臨終前陳述或違反己身利益之陳述等。 

二、乙於偵查中稱「警詢筆錄內容都實在，警方沒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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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判決要旨 

我刑求逼供或是不正方法訊問」，原審亦查無員警有

以不正方法取得證述之情事，故認應具有可信之特

別情況。似以乙於警詢之陳述出於任意性，即遽認

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所為論述與法律規定未盡相

符。 

三、然因被告已供承販賣毒品事實，且有通訊監察譯文

可供佐證，縱未引用證人乙於警詢之陳述，亦不影

響原判決之認定，是該程序瑕疵不得作為上訴第三

審之理由。 

評析 

相較於我國傳聞例外僅有法定5種情形，美國聯邦證據法

以列舉之方式，詳列27種傳聞之例外規定，另以概括規

定方式網羅可能之遺漏，我國立法體例上顯有不足，學

者認此乃當初立法之疏漏，在未為完善立法前，應類推

適用既有法理，擴大傳聞例外之適用。 

一、何謂出於當場印象之立即陳述(自然之發言)？ 

(一)所謂「當場印象之陳述」有三要件： 

1.該陳述必須和事件或情況之發生同時作成，亦

即必須在陳述人觀察到此事件或情況之同時或

之後馬上為陳述。此時間因素相當嚴格，乃確

保陳述可信性之主要因素。 

2.陳述人必須親自觀察或認知到該事件或情況之

發生。 

3.該陳述之內容必須對該事件或情況的內容有所

描述或解釋，若非對事件或情況的內容有所陳

述，即不得適用此例外規定。 

(二)此一例外之法理基礎，在於傳聞證人陳述時等同

在報導其當時所目睹之事件，記憶瑕疵問題應不

存在，其陳述有極高度之可信性。 

(三)舉例說明之，甲於高速公路開車，乙坐於旁，當

丙所駛的汽車經過時，乙對甲說：「那輛車超速

又蛇行，開車的人一定喝醉了」。審判中傳喚證

人甲轉述乙當時之陳述，即得作為傳聞之例外。

二、被告以外之人在警詢之供述為出於當場印象之立即

陳述？ 

如前所述，除非陳述人於事件發生時即刻撥打 119

報案，此時由 119 人員記錄下來的陳述或可成為出

於當場印象之立即陳述，否則於案發一段時間經過

後，縱使是目擊證人至警局所為陳述，亦不得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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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評析 

係當場印象之立即陳述。 

三、證人乙在通訊監察時所為供述係「共謀者陳述」？

(一)所謂「共謀者陳述」，係指為共謀者之一人，在

共謀之過程中，為達到共謀目的所為之陳述。審

判外所為之陳述若符合共謀者陳述之要件，得作

為證據。 

(二)本件乙以電話向甲洽購毒品，其於電話中之陳

述，係為達到共謀目的(將毒品購入後供自己及

他人吸食)所為之陳述，且係在甲或乙為警方逮

捕前所為，符合共謀者陳述之要件，具有證據能

力。審判中乙若因所在不明未於法庭接受對質詰

問，仍得將乙先前在通訊監察時之陳述作為證據

使用。 

考題趨勢 

觀察近五年來的國家考試題目，傳聞法則無疑是證據章中五顆星級的

大考點，幾乎可算是每年必出，萬幸的是爭點多有重複出現，考生要

勤加練習相關的考古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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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知識推薦，都可在最多法學資源的【月旦法學知識庫】

www.lawdata.com.tw立即在線搜尋！ 
 


